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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港第四宗外地傳入的人類豬型流感個案 

 

衞生防護中心在今天確診第四宗外地傳入的人類豬型流感 (H1N1) 個案。 
 
個案中的十九歲女子是一名在美國紐約的留學生，她於五月十八日乘坐國

泰航空公司編號CX831航班從紐約抵港。她坐在第43排位置，而在航機上與她同坐

在三排內(第41排)的另一名乘客被證實為中國台灣的第一宗外地傳入的人類豬型流

感個案。 
 
病人在旅途中並沒有出現病徵。她於五月二十日開始出現不適，翌日發燒。

今日化驗結果顯示，她的呼吸道分泌樣本對人類豬型流感測試呈陽性反應。 她被送

入瑪嘉烈醫院接受隔離治療，目前情況穩定。 
 
任何院友或員工從受影響地區回港七天內，應配戴外科口罩作預防措施。

任何人如出現類流感徵狀，例如發燒、喉嚨痛及咳嗽，應盡快求醫及接受治療。 

 
此外，各界應採取以下預防措施： 
 

 保持雙手清潔，並用正確方法洗手。如雙手沒有明顯污垢時，可用酒精

搓手液消毒雙手； 
 避免接觸眼、鼻及口，因病菌從此途徑傳播； 
 雙手如被呼吸道分泌物污染，例如打噴嚏或咳嗽後，應立即用皂液洗手 
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口鼻； 
 不要隨地吐痰，應將口鼻分泌物用紙巾包好，棄置於有蓋垃圾箱內； 
 有呼吸道感染症狀或發燒時，應戴上口罩，並及早求醫； 
 若出現流感症狀，切勿上班或上學。 

 
如察覺出現呼吸道感染症狀的院友與員工增加，請盡早通知衞生防護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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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傳真號碼: 2477-2770，電話號碼: 2477-2772)。衞生防護中心會就如何處理這些個案

提供指引，並採取適當控制措施。 

 
有 關 最 新 的 人 類 感 染 豬 型 流 感 情 況 ， 可 瀏 覽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網 頁

(http://www.chp.gov.hk/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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